


揭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撤销
《揭阳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》
（揭市环（揭西）责改〔2026〕24号）的决定
揭市环（揭西）撤〔2026〕1号
[bookmark: _GoBack]
当事人名称：揭西县灰寨镇良兴毛巾厂
经营者：林晓东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445222MA4WQFCJ8R
地址：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灰寨镇向阳村
2026年5月20日，我局作出《揭阳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》（揭市环（揭西）责改〔2026〕24号），并于2026年5月21日送达。经重新核查、梳理认定本案违法行为的法律依据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我局决定撤销《揭阳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》（揭市环（揭西）责改〔2026〕24号），并依法重新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。


揭阳市生态环境局
2026年6月26日
